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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两征两退”改革暨2020年全国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结束
后，重庆市立即召开“两征两退”改革暨2020年重庆市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会议明确，今年全市征兵工作总体目标和时间安排是：以提升兵员征集
质量为核心，以完善配套法规政策为保障，全面优化大学生新兵组成结构，
保持廉洁征兵高压态势，平稳推进“两征两退”改革，即自2020年起，将义务
兵征集调整为一年两次征兵两次退役。征兵时间区分为上半年和下半年两
次，上半年征兵，从2月上旬开始，3月中旬起运新兵，3月底征兵结束；下半
年征兵，从8月上旬开始，9月中旬起运新兵，9月底征兵结束。

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
2020年起实行一年两次征兵两次退役

请广大适龄青年、家长关注以下事项

兵役登记

当年 12 月 31 日前年满 18 岁的
男性公民，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履行
兵役登记义务。已经进行过兵役登
记，有参军意向的可直接参加网上
应征报名。兵役登记时间：1月10日
至 6月30日。

应征报名

男兵应征报名对象：高中（含中
专、职高、技校）毕业及以上文化程
度的青年（含高校在校生），年满 18
至 22 周岁；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
高校毕业生，年满18至24周岁。

女兵应征报名对象：上半年应
征报名：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
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18至22周岁；
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应届毕
业生可以报名参加2020年上半年女
兵征集，年龄放宽至23周岁。

下半年应征报名：普通高中应
届毕业生和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
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 18 至
22周岁。

即日起，适龄青年可登陆全国
征兵网（www.gfbzb.gov.cn）进行兵
役登记、应征报名和政策咨询等事
项，也可到户口所在地的街道（镇）
武装部报名咨询，在北碚就读的高
校大学生可到该校武装部报名，在
北碚以外高校上学的大学生可在北
碚报名应征。

应征报名提示：男兵报名前须
完成兵役登记。

应征报名时间：
上半年应征报名：1月10日 至 2

月15日；
下半年应征报名：4月1日 至 8

月15日。

基本征集条件

（一）政治条件。征集的青年应
当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
人民军队，遵纪守法，品德优良，决
心为抵抗侵略、保卫祖国、保卫人民
的和平劳动而英勇奋斗。具体条件
要符合《征兵政治考核工作规定》。

（二）身体条件。征集的男青年
160CM 以上，女青年 158CM 以上。
男性不超过标准体重的30%，不低于
标准体重的15%；女性不超过标准体
重的 20%，不低于标准体重的 15%，
标准体重=（身高-110）kg。左眼视力
≥4.5，右眼视力≥4.6，采取屈光不正
经准分子激光手术矫正视力的应征
青年，手术时间距离应征时间应在
半年以上，且无并发症裸眼视力达
到 4.8，眼底正常。具体条件应符合

《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和《应征
公民体格检查办法》。

有关待遇

应征青年入伍后，经过新兵训
练，授予列兵军衔，正式成为一名现

役士兵，享受供给制生活、军人保
险、公费医疗等军人待遇。

（一）经济待遇
1.义务兵家庭优待金。10467元/

年，两年共20934元。
2.工资津贴。列兵1000元/月，上

等兵 1050 元/月，一级士官第一年
5600 元/月 ，军 校 学 员 津 贴 1150-
1730元/月，艰苦边远地区工资津贴
有所增加。

3.退役金。转业退伍时，部队一
次性结算转业退伍费、基本养老保
险和职业年金等。以服役2年为例，
普通地区服役的约 70000 元/人，艰
苦边远地区有所增加。

4.奖励金。大学生入伍的，由区
政府发给一次性奖励金 5000 元。服
役期间，受到奖励的，由区政府按相
关规定发给奖励金；被评为优秀义
务兵的，增发当年优待金20%的奖励
金。

5.大学生学费补偿。高校毕业
生、在校生入伍后，享受在校期间学
费补偿，标准为不超过 8000 元/年；
在校生、高校新生退伍后入高校继
续学习的，享受高校学生退役复学
学费减免，标准为不超过 8000 元/
年，研究生不超过12000元/年。

（二）成长成才
1.选取士官。入伍第二年，现实

表现较好的士兵，经选拔考核合格，
可选取为一级士官，享受士官工资
待遇。

2.保送入学。服役期间现实表现
优异的士兵，经选拔考核合格，可保
送入军队院校培训，毕业后享受军
官待遇。

3.报考军校。具有普通高中以上
文化程度，现实表现较好的，可报考
军队院校，毕业后享受军官待遇。

4.士兵提干。取得全日制本科学
历和学士学位的士兵，经选拔考核
合格，可以直接提升为军官。

5.大学复学。高校在校生、新生
入伍后保留学籍，服役2年退伍后，
可以继续回原高校完成学业，享受
选取专业、考研等特殊优待政策。

（三）退役安置
1.自主择业。义务兵和服现役不

满 12 年的士官退出现役时，由部队
发给一次性退役金，政府发放自主
就业一次性经济补助金。

2.退休与供养。中级以上士官符
合下列条件的，作退休安置：①年满
55 周岁的；②服现役 30 年的；③因
战、因公致残被评定为1级至6级残
疾等级的；④经军队医院证明和军
级以上单位卫生部门审核确认因病
丧失工作能力的。被评定为1级至4
级残疾等级的义务兵和初级士官退
出现役的，由国家供养终身。

3.安排工作。退役士兵符合下列
条件之一的，由地方政府安排工作：
①士官服役满 12 年的；②服现役期
间平时荣获二等功以上奖励或者战
时荣获三等功以上奖励的；③因战
致残被评定为 5 级至 8 级残疾等级
的；④是烈士子女的。

咨询电话：89234217，89234211

批准入伍 体检、政审合格并经公示的，由县级征兵办

公室正式批准入伍，发放《入伍通知书》。学生凭《入伍通知书》办理户
口注销、享受义务兵优待，等待交接起运，统一输送至部队服役。申请
学费资助的，还要将加盖有县级征兵办公室公章的《申请表》原件和
《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寄送至原就读高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

走访调查 政治联审和体检初步合格者，将由县级征

兵办公室通知大学生所在乡（镇、街道）基层人武部，安排走访调查。

预定新兵 县级征兵办公室对体检和政审双合格者进

行全面衡量，确定预定批准入伍对象，同等条件下，优先确定学历高的
应届毕业生为预定新兵。

体检政审 大学生可在学校所在地或者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经常

居住地选择一个作为自己参军入伍的应征地。征兵开始后，应征地兵役机关会
将具体上站体检时间、地点通知大学生本人，大学生可根据通知要求，携带本人
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书（高校在校生持学生证）以及审核盖章后的《登记
表》、《申请表》直接参加应征地县级征兵办公室组织的体格检查，由当地公安、
教育等部门同步展开政治联审工作。

网上登记 有应征意向的男性大学生（含在校生、应届毕业生）

可登录“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www.gfbzb.gov.cn），填写个人基本信息，报
名成功后，自行下载打印《大学生预征对象登记表》，符合国家学费资助条件的，
同时还应下载打印《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以
下分别简称《登记表》、《申请表》），分别交所在高校征兵和学生资助管理部门进
行审核。

初审初检 大学生在毕业离校或放假前，根据学校通知，携带本

人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书（高校在校生持学生证），按规定的时间到指定的
地点参加学校所在地县级兵役机关组织的初审初检，被确定为预征对象的学
生，领取兵役机关和学校有关部门审核盖章后的《登记表》、《申请表》。

张榜公示 对预定新兵名单将在县（市、区）、乡（镇、街

道）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5 天。

批准入伍 经公示未被举报和反映有问题的，确定为批

准入伍对象，由县级征兵办公室办理批准入伍手续，发放《入伍通知
书》。学生凭《入伍通知书》办理户口注销、享受义务兵优待，等待交接
起运，统一输送至部队服役。申请学费资助的，还要将加盖有县级征兵
办公室公章的《申请表》原件和《入伍通知书》复印件，寄送至原就读高
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

政治审查 体格检查和综合素质考评后，由县级兵役

机关会同当地公安、教育等部门，对其进行政治联审和走访调查。

预定新兵 省级或地市级征兵办公室对学历、年龄、体

检和政治考核全部合格的应征女青年，按照综合素质考评分数由高到
低的顺序，依次确定为预定新兵。预定新兵名单（包括姓名、户籍地、学
历、高考原始总分数、综合素质考评分数）同时在省、地市、县三级征兵
办公室营院外张榜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公示时间不少于5 天。

体检考评 征兵开始后，送检对象根据兵役机关通知，携带本人身

份证（户口簿）、毕业证书（高校在校生持学生证）等相关证件，到指定的体检站
参加体格检查和综合素质考评。

网上报名 符合当年征集基本条件的女大学生（含在校生、应届

毕业生）可登录“全国征兵网”（网址：http://www.gfbzb.gov.cn），填写报名信息。
报名截止后，网上报名系统将自动依据报名人员当年高考相对分数进行排序，
择优选择初选预征对象并张榜公示。被确定为初选预征对象的女青年，登录“全
国征兵网”，下载打印《应征女青年网上报名审核表》。符合国家学费资助条件
的，同时还应下载打印《高校学生应征入伍学费补偿国家助学贷款代偿申请表》
（以下分别简称《审核表》、《申请表》）并交学校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审核。

初审初检 女青年持《审核表》、本人身份证（户口簿）、毕业证书

（高校在校生持学生证）等相关证件，按兵役机关通知要求参加地市级征兵办公
室组织的初审初检，合格者确定为送检对象并张榜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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